
第 八 章  

規 管 與 上 市 公 司 或 公 眾 公 司 有 聯 繫 的 私 人 公 司 董 事 的 公 平 交 易  

8.1 目 前 ， 根 據 《 公 司 條 例 》 ， 一 間 屬 公 司 集 團 成 員 而 該 集 團 又 包 括 一

間 上 市 公 司 的 私 人 公 司 (一 間 “ 有 關 私 人 公 司 ＂ 9 9  )， 在 受 禁 規 定 方

面 基 本 上 與 公 眾 或 上 市 公 司 無 異 。 有 關 規 定 禁 止 向 公 司 董 事 ， 或 其

控 股 公 司 的 董 事 ， 或 由 其 一 名 或 多 名 董 事 控 制 的 另 一 公 司 作 出 貸

款 、 類 似 貸 款 及 有 利 他 們 的 信 貸 交 易 。 100   因 此 ， 法 例 對 於 有 關 私

人 公 司 的 規 管 較 其 他 私 人 公 司 嚴 格 。 我 們 在 《 公 司 條 例 草 案 》 第 11
部 建 議 放 寬 有 關 禁 止 公 眾 公 司 進 行 該 等 交 易 的 規 定 ， 加 入 新 的 豁 免

條 文 ， 讓 公 眾 公 司 在 經 沒 有 利 益 關 係 的 成 員 批 准 的 情 況 下 ， 可 以 向

董 事 或 有 關 連 的 實 體 作 出 貸 款 、 類 似 貸 款 ， 或 達 成 有 利 他 們 的 信 貸

交 易 1 01 。 一 般 而 言 ， 法 例 對 於 私 人 公 司 的 規 管 依 然 會 較 為 寬 鬆 。 不

過 ， 對 於 應 否 對 與 公 眾 公 司 或 上 市 公 司 有 聯 繫 的 私 人 公 司 施 以 較 嚴

格 的 規 管 ， 即 與 對 待 公 眾 公 司 相 類 似 ， 則 意 見 有 所 分 歧 。 我 們 希 望

就 此 事 聽 取 公 眾 的 意 見 ， 然 後 才 作 出 最 後 決 定 。  

背 景  

8.2 《 公 司 條 例 》 第 157H及 157HA條 關 乎 禁 止 向 公 司 董 事 、 控 股 公 司 董

事 及 某 些 有 關 連 人 士 作 出 貸 款 、 類 似 貸 款 及 有 利 他 們 的 信 貸 交 易 ，

並 列 出 這 些 受 禁 規 定 的 例 外 情 況 。 公 眾 公 司 及 有 關 私 人 公 司 在 下 列

方 面 較 其 他 私 人 公 司 受 到 更 嚴 格 的 規 管 ：  

(a) 在 類 似 貸 款 及 信 貸 交 易 方 面 ， 該 等 公 司 有 額 外 的 受 禁 規 定 1 02 ；  

(b) 禁 止 的 範 圍 擴 大 至 包 括 向 與 董 事 有 關 連 的 人 士 1 03 作 出 貸 款 、 類

似 貸 款 或 達 成 信 貸 交 易 ； 以 及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9 9   見 《 公 司 條 例 》 第 157H(10)條 。  
1 0 0   對 於 上 市 公 司 及 有 關 私 人 公 司 ， 禁 止 的 範 圍 擴 大 至 包 括 某 些 與 董 事 有 關 連 的 人 士  

(例 如 其 配 偶 、 子 女 、 繼 子 女 )。  
1 0 1   見 第 11 部 摘 要 說 明 第 24 至 27 段 。  
1 0 2   政 府 在 二 零 零 三 年 訂 立 第 157H(3)及 (4)條 ， 以 涵 蓋 更 多 現 代 信 貸 形 式 ， 並 禁 止 公 眾

公 司 及 有 關 私 人 公 司 向 其 董 事 或 該 條 訂 明 的 其 他 人 士 作 出 類 似 貸 款 及 達 成 有 利 他 們

的 信 貸 交 易 。  
1 0 3   額 外 的 受 禁 規 定 不 適 用 於 非 上 市 的 公 眾 公 司 ， 除 非 該 公 司 屬 公 司 集 團 成 員 而 該 集 團

又 擁 有 上 市 公 司 。 見 《 公 司 條 例 》 第 157H(8)條 。  

-  5 1  -  

 



(c) 該 等 公 司 並 無 資 格 引 用 第 157HA(2)條 訂 明 經 成 員 批 准 的 例 外 情

況 。 第 157HA(2)條 訂 明 ， 其 他 私 人 公 司 如 經 成 員 在 公 司 大 會 上

批 准 交 易 ， 則 可 免 受 禁 止 向 董 事 等 作 出 貸 款 的 規 定 。  

8.3 有 關 私 人 公 司 可 以 是 上 市 公 司 的 附 屬 公 司 、 控 股 公 司 或 與 上 市 公 司

同 集 團 的 附 屬 公 司 。 這 包 括 屬 上 市 公 司 的 控 股 公 司 所 有 的 私 人 公

司 ， 即 使 根 據 《 上 市 規 則 》 ， 該 私 人 公 司 並 不 屬 上 市 公 司 集 團 。 1 04  

8.4 常 委 會 建 議 ， 目 前 適 用 於 並 非 “ 有 關 私 人 公 司 ＂ 的 私 人 公 司 的 一 般

例 外 情 況 （ 即 禁 止 作 出 貸 款 或 進 行 類 似 交 易 的 規 定 經 成 員 批 准 便 可

予 例 外 ） ， 應 擴 大 至 包 括 所 有 公 司 (詳 情 見 第 11部 摘 要 說 明 第 7至 9
段 )。 不 過 ， 為 免 主 事 者 可 能 濫 用 有 關 條 文 ， 公 眾 公 司 須 經 沒 有 利

益 關 係 的 成 員 批 准 (即 不 計 算 表 明 有 利 益 關 係 的 成 員 所 投 的 所 有 贊

成 票 )， 公 眾 公 司 的 有 關 決 議 才 算 獲 得 通 過 (見 第 11部 摘 要 說 明 第 24
至 27段 )。 我 們 要 考 慮 應 否 同 樣 向 “ 有 關 私 人 公 司 ＂ 施 加 沒 有 利 益

關 係 的 成 員 批 准 的 規 定 ， 以 及 上 文 第 8.2(a) 及 (b) 段 所 述 的 額 外 規

管 。 除 了 取 消 “ 有 關 私 人 公 司 ＂ 的 概 念 及 對 所 有 私 人 公 司 一 視 同 仁

之 外 ， 現 把 另 外 的 四 個 可 行 方 案 載 列 如 下 ， 以 供 考 慮 。  

方 案  

方 案 1： 保 留 “ 有 關 私 人 公 司 ＂ 的 概 念  

8.5  有 論 者 或 會 認 為 ， 與 上 市 公 司 有 聯 繫 的 私 人 公 司 應 繼 續 受 到 較 嚴 格

的 規 管 ， 因 為 較 嚴 格 規 管 該 等 私 人 公 司 有 利 於 加 強 對 股 東 的 保 障 ，

特 別 是 上 市 公 司 的 小 股 東 。 據 知 ， 英 國 《 2006 年 公 司 法 》 亦 有 類

似 “ 有 關 私 人 公 司 ＂ 的 概 念 ， 訂 明 “ 如 一 間 公 司 是 另 一 間 公 司 的

附 屬 公 司 ， 或 兩 間 公 司 屬 同 一 法 人 團 體 的 附 屬 公 司 ， 即 屬 有 聯 繫 公

司 ＂ 。 1 05  因 此 ， 英 國 “ 與 公 眾 公 司 有 聯 繫 的 公 司 ＂ 這 一 概 念 與 香

港 的 “ 有 關 私 人 公 司 ＂ 相 似 ， 香 港 與 英 國 的 做 法 唯 一 不 同 之 處 在 於

香 港 的 條 文 關 乎 一 個 公 司 集 團 ， 其 成 員 包 括 一 間 “ 上 市 ＂ 公 司 ， 而

英 國 的 條 文 則 關 乎 與 一 間 “ 公 眾 ＂ 公 司 屬 同 一 集 團 的 公 司 。 即 使 施

加 沒 有 利 益 關 係 的 成 員 投 票 表 決 這 項 規 定 ， 把 經 成 員 批 准 的 例 外 情

況 擴 大 至 包 括 “ 有 關 私 人 公 司 ＂ ， 已 較 現 行 法 例 寬 鬆 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0 4   比 較 《 主 板 上 市 規 則 》 第 1 章 就 “ 有 關 集 團 ＂ 及 “ 附 屬 公 司 ＂ 所 下 的 定 義 。 “ 有 關

集 團 ＂ 指 發 行 人 或 擔 保 人 及 其 附 屬 公 司 （ 如 有 ） ， “ 附 屬 公 司 ＂ 一 詞 包 括 《 公 司 條

例 》 第 2 條 所 賦 予 的 涵 義 ， 以 及 任 何 根 據 或 會 根 據 適 用 的 財 務 匯 報 準 則 ， 以 附 屬 公

司 身 份 在 另 一 實 體 的 經 審 計 綜 合 帳 目 中 獲 計 及 並 被 綜 合 計 算 的 任 何 實 體 。  
1 0 5   英 國 《 2006 年 公 司 法 》 第 256(b)條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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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 案 2： 把 “ 有 關 私 人 公 司 ＂ 概 念 的 範 圍 擴 大 至 包 括 與 非 上 市 的 公 眾 公 司

有 聯 繫 的 公 司  

8.6 這 是 方 案 1的 另 一 個 選 擇 。 與 其 把 與 “ 上 市 公 司 ＂ 屬 同 集 團 的 私 人

公 司 包 括 在 內 ， 我 們 可 以 考 慮 跟 隨 英 國 的 做 法 ， 改 為 包 括 與 “ 公 眾

公 司 ＂ 有 聯 繫 的 公 司 。 這 樣 ， 為 上 市 公 司 股 東 提 供 的 額 外 保 障 ， 便

可 擴 大 至 包 括 非 上 市 公 眾 公 司 的 股 東 。 不 過 ， 由 於 香 港 的 非 上 市 公

眾 公 司 數 目 較 少 ， 這 個 方 案 的 影 響 以 乎 不 大 。  

方 案 3： 修 改 “ 有 關 私 人 公 司 ＂ 的 概 念 ， 使 之 不 適 用 於 與 上 市 ／ 公 眾 公 司

屬 同 一 控 股 公 司 的 私 人 公 司  

8.7 “ 有 關 私 人 公 司 ＂ 現 有 的 定 義 不 但 包 括 屬 上 市 公 司 附 屬 公 司 或 控 股

公 司 的 私 人 公 司 ， 還 包 括 與 上 市 公 司 屬 同 一 控 股 公 司 的 私 人 公 司 。

這 意 味 着 控 股 公 司 為 上 市 公 司 大 股 東 的 私 人 公 司 會 受 到 較 嚴 格 的 規

管 。 這 樣 做 是 否 合 理 令 人 存 疑 ， 因 為 該 上 市 公 司 及 其 公 眾 投 資 者 與

該 私 人 公 司 並 沒 有 利 益 關 係 ， 儘 管 兩 間 公 司 屬 同 一 大 股 東 ， 而 該 大

股 東 為 一 間 公 司 。 有 論 者 或 會 認 為 ， 該 等 私 人 公 司 應 被 豁 除 於 “ 有

關 私 人 公 司 ＂ 的 概 念 之 外 。  

8.8 另 一 方 面 ， 在 某 些 情 況 下 ， 一 間 姊 妹 私 人 公 司 蒙 受 的 任 何 損 失 可 能

會 對 上 市 公 司 造 成 間 接 的 影 響 ， 例 如 上 市 公 司 為 私 人 公 司 其 他 交 易

的 債 務 提 供 保 證 ， 一 旦 私 人 公 司 的 財 政 狀 況 出 現 問 題 便 會 導 致 有 關

上 市 公 司 負 債 。 因 此 ， 有 人 或 會 認 為 ， 私 人 公 司 如 屬 一 間 公 司 集 團

而 該 集 團 又 包 括 一 間 上 市 公 司 ， 理 應 受 到 較 嚴 格 的 規 管 。  

方 案 4： 修 改 “ 有 關 私 人 公 司 ＂ 的 概 念 ， 只 包 括 屬 上 市 ／ 公 眾 公 司 附 屬 公

司 的 私 人 公 司  

8.9 另 一 個 選 擇 是 修 改 “ 有 關 私 人 公 司 ＂ 的 概 念 ， 只 包 括 公 眾 公 司 (不

論 上 市 與 否 )的 附 屬 公 司 。 有 關 的 理 據 在 於 所 有 類 別 的 公 眾 公 司 股

東 均 應 受 到 同 一 程 度 的 保 障 ， 而 且 考 慮 到 可 能 涉 及 的 股 東 人 數 ， 應

把 所 有 公 眾 公 司 的 附 屬 公 司 也 包 括 在 內 才 屬 公 平 合 理 。 1 06  私 人 公

司 如 為 附 屬 公 司 ， 由 於 附 屬 公 司 屬 控 股 公 司 的 資 產 ， 該 私 人 公 司 所

蒙 受 的 任 何 損 失 (由 類 似 貸 款 等 造 成 )會 對 上 市 ／ 公 眾 控 股 公 司 的 股

東 造 成 影 響 ， 控 股 公 司 的 資 產 會 因 而 減 少 ， 繼 而 影 響 股 東 。 另 一 方

面 ， 控 股 公 司 如 為 私 人 公 司 ， 則 該 控 股 公 司 蒙 受 的 任 何 損 失 對 小 股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0 6  根 據 英 國 《 2006 年 公 司 法 》 ， 與 公 眾 公 司 有 聯 繫 的 私 人 公 司 受 到 較 嚴 格 的 規 管 。

見 英 國 《 2006 年 公 司 法 》 第 198(1)、 200(1)及 201(1)條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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東 所 造 成 的 影 響 ， 將 會 與 上 市 ／ 公 眾 公 司 的 附 屬 公 司 所 造 成 的 有 所

不 同 。 與 此 同 時 ， 僅 以 附 屬 公 司 為 目 標 可 避 免 涵 蓋 範 圍 太 過 廣 泛 ，

以 致 控 股 公 司 為 上 市 公 司 大 股 東 的 私 人 公 司 也 包 括 在 內 。 正 如 上 文

第 8.7 段 所 述 ， 應 否 對 該 等 私 人 公 司 施 加 較 嚴 格 的 規 管 也 令 人 存

疑 。  

問 題 6 

假 設 加 入 新 的 例 外 情 況 ， 讓 公 眾 公 司 在 經 沒 有 利 益 關 係 的 成 員 批 准 下 ，

向 董 事 及 與 其 有 關 連 的 人 士 作 出 貸 款 及 進 行 有 利 他 們 的 類 似 交 易 ， 你 會

選 擇 下 列 哪 一 個 方 案 ？  

方 案 1：  應 繼 續 對 《 公 司 條 例 》 第 157H(10)條 界 定 的 “ 有 關 私 人 公 司 ＂

格 的 規 管 ， 與 公 眾 公 司 的 規 管 看 齊 (包 括 類 似 貸 款 及 信 貸 交 易

管 、 有 關 連 人 士 方 面 的 規 管 ， 以 及 沒 有 利 益 關 係 的 成 員 批 准 的

施 加 較 嚴

方 面 的 規

規 定 )；  

方 案 2：  把 “ 有 關 私 人 公 司 ＂ 概 念 的 範 圍 擴 大 至 包 括 與 非 上 市 的 公 眾 公

的 公 司 ；  司 有 聯 繫

方 案 3：  修 改 “ 有 關 私 人 公 司 ＂ 的 概 念 ， 使 之 不 適 用 於 與 上 市 ／ 公 眾 公

控 股 公 司 的 私 人 公 司 ；  司 屬 同 一

方 案 4：  修 改 “ 有 關 私 人 公 司 ＂ 的 概 念 ， 只 包 括 屬 上 市 ／ 公 眾 公 司 附 屬

人 公 司 ； 或  公 司 的 私

方 案 5：  取 消 “ 有 關 私 人 公 司 ＂ 的 概 念 ， 即 所 有 私 人 公 司 應 一 視 同 仁 。

其 他 任 何 方 案 （ 請 加 以 說 明 ） ？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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